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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援香港發展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資本自由流動，頻繁的貿易採購活動牽涉到知識產權交易、轉移或授權，加上保護知識

產權的法律法規完備，是粵港澳大灣區內最具發展知識產權貿易潛力的城市。同時，完

善的知識產權機制，有利於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從而助力大灣區提速建設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建議中央支持粵港澳三地政府，在大灣區內建立統一的知識產權制度，打造香港

成為大灣區知識產權貿易樞紐。對此，有以下建議： 

 

第一，推動粵港澳知識產權互認，一站式辦理商標、發明專利等註冊。 

 

目前，粵港澳的知識產權制度各有不同。以商標註冊為例，港澳的商品及服務分類

方式採用“尼斯分類”，內地則採用“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而香港和內地註冊商

標保護期限為 10 年，澳門則為 7 年。在法律方面，雖然內地和香港已就部分知識產權

糾紛達成判決相互認可安排，但仍存有相當局限性。企業在申請知識產權保護時，需要

應付三地不同的法規和要求，成本增加，程式繁瑣，費時失事。 

國家知識產權局在 2023 年初推出試點項目，讓香港申請人在內地提交的合資格發

明專利申請，可獲優先審查，在較短時間內獲授予專利。此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

香港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角色，但長遠仍有必要整合、統一大灣區內的知識產權制

度，提升對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對知識產權持有人的吸引力，為海外企業透過香港進軍

大灣區提供誘因。 

建議中央指導支持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制定大灣區統一知識產權制度，有關標準

可由三地共同協商制定，並透過資料互通、資訊互享，實現三地知識產權互認，讓商標

和發明專利等的持有人身處粵港澳任何一地，亦可一站式辦理三地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事

宜。 

例如，在商標註冊方面，三地可借鑒“馬德里協議”或歐盟國家的“區域商標”等

做法，允許三地企業只需向所在地的主管部門提出一次申請，便可同時辦理三地註冊手

續。三地的商標管理部門亦可參照“歐盟商標”的“區域使用”原則，以及考慮到三地

同屬“一國”的客觀事實，研究對指定期間內於另一方使用過的商標，視作同為在本地

使用。 

 

第二，以香港作為爭議解決中心，完善跨境知識產權爭端解決機制。 

 

知識產權貿易需要法律專業服務支援。香港擁有眾多頂尖的知識產權律師行和資深

法律專業人士，提供全面的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包括註冊、執行及顧問等，既有效滿足



知識產權貿易的需要，同時提供專業優質的知識產權訴訟、仲裁以至調解等爭議解決服

務。 

建議大灣區以香港作為主要的爭議解決中心，完善跨境知識產權爭議解決機制，處

理涉及商標和發明專利跨境註冊、使用等方面的爭議，同時鼓勵採取以仲裁、調解等非

訴訟方式去解決爭議，以降低時間和金錢成本，並保護涉事各方的商譽。此外，三地亦

應加強共同打擊商標註冊和使用過程中的惡意行為，包括盜用、仿冒、無正當理由申請

註銷他人商標等。 

 

第三，推進三地商標合作，互邀對方代表審核商標註冊。 

 

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內地與香港的人員流動受阻，許多跨境經濟活動陷入停頓。

期間一些在內地註冊的香港商標被人以“3 年未曾在內地使用”為由惡意申請註銷，涉

事的香港企業需要花費不少人力、財力處理訴訟，既對他們造成滋擾，亦為內地商標管

理部門徒添工作負擔。 

有關現象反映大灣區商標合作的迫切性。建議粵港澳三地商標管理部門加快推進商

標註冊及保護制度的協調和整合，例如三地的商標評審委員會可邀請來自對方的工商界、

法律界等方面的代表出任顧問或委員會成員，以便在各自的商標註冊申請和審核決策過

程中，能更周全考慮到三地商業、社會環境的特點，以及業界跨境營運的實際情況與要

求。 


